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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招考办〔2018〕58 号  

 
 

关于做好 2019 年高等职业院校 
单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职业院校： 

为做好 2019 年区内高等职业院校单独考试招生（以下简

称高职单独考试招生）工作，确保此类招生公平、公正、顺

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流程 

我区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主要工作流程为：院校编制招

生计划、自治区公布各院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、考生高考报

名、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公布招生计划、考生填报报考

院校、院校下载报考考生信息、考生领取《准考证》、院校

组织考试、院校上报考生成绩、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公

示考生成绩、院校确定录取结果、院校上传录取结果、自治

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公示录取名单、办理录取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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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招生计划 

1.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计划，要安排在本校年度招

生总规模内，计划安排要统筹考虑统招、高职对口招生、

五年制高职转段和职业教育高职阶段招生等各种形式。各高

职院校应于 12 月 5 日前通过网络将经自治区教育厅审批的

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计划上载至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，

同时应将本校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计划纸质审批表上报自治

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留存备查。 

2.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的高校方可开展高职单独考试

招生。首次开展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高校，2019 年高职单独

考试招生计划数控制在本校上年度招生计划规模的 30%以

内；已经开展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高校，2019 年单独考试招

生计划数控制在本校上年度招生计划规模的 50%以内。 

3.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结束后，有关高校须通过“教育部高

校招生来源计划管理系统”，按照高职单独考试招生录取考生

的专业和人数, 编制 2019 年分科类分专业高职单独考试招生

计划，以便完成录取数据上传和新生电子注册等工作。 

三、公布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

12 月 5 日前，有关高职院校须将本校高职单独考试招生

工作实施方案报送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。考生填报院校

前，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将通过“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

网”（http://www.nm.zsks.cn ）公布有关高职院校的高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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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。 

各院校高职单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须简明扼要，应包

含招生对象及条件、领取准考证时间和地点、考试时间和地

点、考试科目和范围、录取排序办法及其他要求等内容。 

四、考生网上填报报考院校 

1.所有参加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考生，均须按要求于 12

月 1 日—12 日完成高考报名，并于 12 月 20 日—26 日完成

网上填报报考院校。考生只可填报 1 所院校志愿和 3 个专业

志愿，同时要选择是否服从普通专业调剂和高收费专业（学

费标准高于 1万元的专业）调剂。 

对于未完成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计划的高校，2019 年 3 月

3 日前，公布剩余招生计划；2019 年 3 月 4 日—8 日，再次

网上征集考生志愿。已完成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计划的高校，

原则上不再参加征集志愿。未完成计划的高校，原则上不得

追加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计划。 

2.考生高考报名要正确选择报考类别，各报考类别兼报

志愿规定如下： 

（1）报考蒙授艺术专业的考生可兼报汉授艺术专业志

愿；报考蒙授体育的考生可以兼报汉授体育志愿。 

（2）报考蒙授艺术（文）、蒙授体育（文）的考生可

以兼报蒙授文科或普通文科志愿；报考蒙授艺术（理）、蒙

授体育（理）的考生可以兼报蒙授理科或普通理科志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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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报考汉授艺术（文）、汉授体育（文）的考生可

以兼报普通文科志愿；报考汉授艺术（理）、汉授体育（理）

的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理科志愿。 

（4）美术类、音乐类、编导类考生可兼报其他艺术类

招生专业；音乐类、美术类、编导类考生不可互相兼报；

报考其他艺术类考生不可兼报美术类、音乐类、编导类招

生专业。 

（5）报考蒙授文科的考生，可以兼报普通文科志愿。 

（6）报考蒙授理科的考生，可以兼报普通理科志愿。 

（7）高职对口招生各报考类别之间不能互相兼报，亦

不得兼报高职对口招生以外报考类别。 

3.填报院校结束后，各高职院校可下载本校报考考生

信息。 

4.完成填报院校的考生，应按报考高校的要求领取准

考证。 

五、考生成绩和录取结果上报 

1.有关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各科目考试和面试、技能

考核等时间要求：首次填报志愿的考生，不得晚于 2019 年 1

月 15 日；征集志愿的考生，不得晚于 2019 年 3月 31 日。 

2.考试科目单科满分、相关环节考核最终成绩和所有科

目（项目）累加总分应符合如下规定：单科（单项）不超过

300 分，总分不超过 75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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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有关高职院校应于本校全部科目（项目）考试结束后

7 日内，通过网络平台将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成绩上报自

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。 

4.区内高职院校所有拟录取考生均必须有相应的考试

成绩，未报满的高校或专业也要进行相关的考试和考核。 

5.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通过“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

网”分科类、分专业公示所有参加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考试的

考生成绩。按照相关规定，各高职院校的考生答卷和相关考

试记录的保存期为考试成绩发布后 1 年。 

6.各高职院校将确定的拟录取名单上传至自治区教育招

生考试中心，其中首次填报志愿的考生，不晚于 2019 年 1

月 25 日；征集志愿的考生，不晚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。 

六、统一公示录取名单  

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的拟录取考生均须通过“内蒙古

招生考试信息网”统一公示，公示信息包括考生姓名、考生

号、考试成绩和录取专业等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1.有关高职院校按照高校招生实施“阳光工程”的精神

和要求，规范组织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宣传、命题、组考、

评卷、成绩公布和录取等工作。 

2.有关高职院校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。严禁未通过

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违规录取考生；严禁录取不符合政



 — 6 — 

策和条件的考生，严禁以不正当方式委托、雇用学校教师、

在校大学生、其他相关人员和社会中介机构组织生源并介入

招生工作；严禁通过提前发放录取通知书、提前组织学生到

校报到注册、承诺不考试即可入学、虚假招生宣传等违规方

式招收学生；严禁通过凭空编造考试成绩、伪造考生答卷或

考试记录等严重违规违法行为招收学生；严禁将统招未录取

的先“上车”考生通过降低录取标准等违规方式按高职单独

考试招生录取。高职院校违规招生产生的遗留问题由相关高

校承担全部责任。  

有关高职院校成绩上报后，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将

随机抽查相关高校的考生原始答卷和相关考试工作记录，一

经发现问题，将严格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

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6 号）等规定对相关高校进行严肃

处理，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，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

响的，还将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。 

3.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（含普通高中、职业高中、中专、

技校等）要加强对考生的指导，充分尊重考生本人的意愿。

严禁教师包办学生报考手续，严禁教师有偿为高校组织生

源，严禁误导或错误指导考生填报志愿。有关学校或学校教

师以及其他人员参与违规招生的，一经查实，依据《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严肃处理。 

4.考生在高职单独考试招生中的违规行为，按照《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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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等规定处理。 

八、其他 

1.招生宣传、命题、组考、评卷、公布成绩、划线、录

取和接待考生来信来访等其他未尽事宜，要严格执行教育

部、自治区和本校的相关规定及要求。 

2. 经教育部批准在我区开展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区外

高职院校，原则上应使用报考考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

择优录取，不再组织相关考试或考核。 

3.已被高职单独考试招生录取的考生，不再参加 2019

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。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8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抄送抄送抄送::::教育部学生司，自治区政府艾丽华副主席、石墨副秘书长，教

育厅侯元厅长、张亚民副厅长，自治区纪委监委驻教育厅纪检

监察组白利钧组长，自治区教育厅发展规划处、高教处，自治

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各委员，自治区有关高校，各盟市教育（教

体）局。 

内蒙古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8 年 12月 3日印发 


